e R SN S P
114# B35 % 26065

R R LT

=GR L

‘ FHa

A 2 F&RAL

Jf'lﬁii app T\%}ETE\,”'?@ » AR A FI15# 2 3p 7 #
S B 2] edeT

o] <

Np\ﬁa&iﬁiﬁﬁﬁ@wo

i?ﬁﬂﬂ

~ 4 v%i%é:

B R

TR
™

B
S
\»

S RN I VER: S S W ETE
] T“%%”4w~%*m“"(T#4wé?>£@%
%aagaﬁisaf%%ﬁ*gH%mAmm 1% 2
HBEIE (THEAEIR) > HEFALI4ED? majwbﬁﬁ
P3P o BEFHEARLEFESPALET (T R) 104~
2 1A 0 THP FHEM ARG A 2300 74672, 00

<

0~ > %1 R*EFTLAIAREHFAH250 FTTg~ - =

I AATteTp p » FHHIARRE R A 2200 73058, 000

oo El14E67 20 R F 0 7 1 AZE G > BEOERE 0
FMAGFHI RSB B AR
fﬁ%%ﬁﬁg@i‘gﬁﬂi%p$’%%ﬁﬁii iz
AT R L AN O RE I REF HFPES
Perk o HT114£97 3p B T HEEEE T NE (T 1

A X HRENE )X ):ufﬁ;%)jh,ha__ T E418 7,443~

%— 7



i AN EIIBE 2107 3p R o AL E RA
B R EBERATED  BI4E100 270 SRR
fEa 2 ([R5 142 R @A F %12605L(F %) o
B2 AFERFTHAALARELE) L FL114E10
128 w208 e s ELLY15p w2588, 047~ »
£214588, 04T~ « ML LS INET2RE > D4Ry
B F2H A0 oL TR RAL T o HRE B
FodNa P pEZFENELE 0 T E AL T HHBA
BHIEL o AA TSR E o St FiRAGEF1840F -
$22TiE2 1~ $195E H IR T BA 2 HRET o
SF-Fo8p 2 £340T 0 £37758 ~
L R&F 445 350k A fofiis o2 k0 1 120~
2.RAFHHH A BT FHRBHATILE FH 13,4927 o
3. R4+ P mP B 2 4r 1 20F o
4 Rt F A FE? 472 R4 E 244 1 2286,508
D. R FIFRA B TE S hE S A R 208 & o
=) #m
.2 BEGR2ETHE ~ o
2. BB 3 R FFIHL?'FJ»JU’7°
:xﬁ%%ui$4$’ﬁiﬁﬁiﬁﬁﬁﬁﬁ%#’%%h
N

““.k
Wz
(A

oA TR SIDBRLER T REGFRRBT £
ga,%gﬂdii,ufiﬁoi%m:@%1ﬁ£ﬁﬁ
72 gspﬁiﬂ o
=~ ArmEsEzZ
(— H\l B4 FpHn it Akl14297 3p G372 & %R
ZNTRDFR L IEATL D o ARG RAERE
4 4187, 443~ > AR LT R ﬁ*fé”llllﬁl() 27 P
ﬁﬁﬁiUME§§?@ﬁ3$mmﬁJ B3N
HAERZ R p44588,047~ > H P 208 ~3114#10% 28



P ot 422088, 047~ 114# 117 15p m &/ (LR
E3AmrREFEOPZHAFES) AEREF G
FRAGALSFEER > 7 AL FRT T2 i anis
FAAE597T~99107TE )i v £ T8 Bt
BAMREZPERT > 7o 2 X Rl M <14
LGz VS e BEIZEF 0 TRHTE
P Fad dEL - 22 Ed e A2 HF 0 AT RET
oA FRIBEFIE PRI o LEEFLIZ S
FRLAF LA BL P2 ET AR A WEFLALF
éﬁ%%ﬁ%ﬁ‘i%ﬁ’i7MﬁéfﬁTWpﬁ@q%
Fﬁé’:‘a,ﬁ;;;gui’fiaé~ TR T RHGREL L &
TR AR J@é?ﬁ%ﬁt&ﬁmhMMﬁ&p,
285LEA-R n SRR o Myt AERL RAZEFIHM
%r;k44§%’£$2ﬂﬁ71$*
P R A RERE T BFRa R TR R
=~
3

|~ .

G~ ﬁﬁﬁﬁAﬁ% iefxﬁ*
AL 3R 2 (5 m Jﬂs?1144’&10’g 28p ~ 117 15p %%
%ﬁ%f?&Fﬁxfwﬂﬁhmannz&glm3m6m’¢
LE  SUESNE 4 Paé%Kﬁﬁm””165~W7pyﬁé?
liwﬁ;%ﬂ%iﬁ_ B T p RFE2PIHIEFER 7 ®FLEH
(%ﬁﬁﬂ%4£)’gﬁwagfgaﬁw%$%2ME)’vEb%%
FEPRAG AL DELEP FRPEH THY 528 5®
B HINL IR Ao L DAL Fl I BRI RAE
FFiE FA16TE R 198 ~ % 380iFF IR EEIH LG

-2k o AAHRERHALT EF P L L RRATHR
EAIRE BRI RGTIF LD RLELRE F A
Fer % WA T BRIV B 5;;%:5 3467 > & F AL AfEL

BR2EPP A REF s THeg iR, oAt
31 ARAR AR Wiiﬁ&’@iféﬁiﬁﬁ€&$1
SR FTERL R PHRF) AL R A Y G HE G

u
C



R B BAMEAGTIFL e AL LEE AR T A

i lﬁi&a‘ﬁ'?‘-ﬁfi%‘fi LR RAEFESTEBRL > A1
EAAEARG AN REFESPHRLE S L REE
G EZR(AaE 5200F ) 0 AR 2 %pfﬁ,i"ét,failﬁi
F2ZBRA G RER TR E AL Y 1R
%ﬁéﬁi"ﬁﬁﬁﬁ BF R IAME Y E RS
BfEERLFHESTZEF 4 AWV E %stﬁﬁﬁw

Ao pERL s ER AL IRFTHNEGIRZ A B FD
REEFIEM G T EREZFTWHHLEREARNERD

dezt A 4 2 %F;’g?r 3,4927 ~ £ Hp B AR A 2y 2 A
Jé%ﬁogaa’@‘,z%l&h*\an95a%1ﬁ:\$zzmﬁi

A - EHg A RE 2 TR & 7 il o
.ﬁﬁilﬁﬁmaﬁ&’g%%ﬁ%ﬁ@fg%%ﬁﬁzA
Tha FEoPlp L2 o donit ? Az k&
iﬁ'%ﬁ%’?:@f}% ’-’,E!_F’-"“ri“?‘ P%gkﬁéjxfi}gz%—i*ﬁcg}? v R
RGP TLEOT2ZEF A AT I REHZFRA DR
pﬁ44w4?g?ow@ 4%"%3i1

A
v
aE A A R 0 4 3

fad = (1142 R s P a5 $12605) A *FF 2 3k
LALHRE O HAGRALHERTNE L AE S BT
MERLFHPHURLF 2P L F A2 ko @
G L ARAREINA T e A 23 g;,}g,ﬁ_ﬁ%»}:zg %

*
-M:
R i W1 2 TS L A R
SRCEWC IS (RN ¥ @m%a’ﬁ%mé$ﬁ<rﬁ3ﬂ
AT E AR R R AT A e

A’\T‘k?l}l:’\'}%’ﬁ’i ‘7:1}?3"75]%4%;\571-%#%511’_
'F’vﬁ%"’ MR R REFEOPARATFEZ B 25 20
AT W EY R MRS g ‘22:?;7 ;

L2 51805 - 519508 5 1F « B22Tik
T%"L Fg—%%ﬁ ’ 51'7-,’;"*-'13—7_@ ) 71‘7{@-‘;:%; .

\‘\'H

£mA



.
I ~
v

Yl
4%
gk

B
F(e20p pATHRE P FEA 2
ﬂfi ERFRA R 0 - H S p 1R A2 ;z: .

v

2,

et o 3 M kA 1 fesedt M AR fEL 2o
ﬁ%%@ﬁﬁWﬁ@%%ﬁﬁﬁ’@%%@ﬁuﬁﬁ%@a
JE I fEARE  ABEA 2R B RFT L FLEE G R
PhEEwegr FIHELRE S ;}51&;{—4 ’ ;gﬂ_%;};
FEFT £ v ARE M RTINS L
R4 x> B B R A
AWM AE R REF AL ]
A3 AT AR I REREE IS
18"+‘%19ﬁ?‘lﬁ‘\%ZZNELI%ﬁt%ﬁ#K%E%%75

\
i

e g
—F{_

(72 B %me %M%w °

AEE e BPE A BRI ITS 2 2 2 B
HERARFME > PEIA2Z B 57 i%—?‘ ’ %'7* - = it
Kf:]»tb%ip’i o
PP B ik 0 NE WL F 18 o

o EN R

REFZ R 27 HEE
*ARGERR AT o
PR A 254 @%’iwmiémﬂm s ARk Rk T 4
PRI o deat AR T B E W A PR o B H]E
(

ﬁwgi)o

= EN B 11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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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606號
原      告  千森之城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黃柏鈞  


被      告  李振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原為合作夥伴，並於民國114年間簽訂「工作承攬契約書」，約定由原告千森之城有限公司(下稱千森公司)承攬被告位於臺南市東區南紡夢時代百貨1樓COCA CAFE專櫃之室內裝修事項（下稱系爭工程），期間自114年5月22日至同年6月3日止，被告需給付原告千森公司新臺幣（下同）154萬元之工程款項，訂約日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30，即46萬2,000元，施工完成後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50，即77萬元，完工驗收後7日內，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20，即30萬8,000元。詎114年6月20日原告千森公司工程團隊全數撤場時，被告仍未結清施工完成後之款項，迭經催討，仍未足額支付，致原告黃柏鈞需向友人等借款籌措資金，始能墊付系爭工程所產生之費用。嗣經再次催討，被告方與原告千森公司達成協議，並於114年9月3日簽訂「債務償還計畫契約書」(下稱系爭償還契約書)，約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合計41萬7,443元之餘款，分次於同年9月8日及10月3日償還。詎被告再度失信，原告黃柏鈞遂提起訴訟，並於114年10月27日經本院調解成立〔案號：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下稱前案)，成立之調解內容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被告同意於114年10月28日前給付20萬元、同年11月15日前給付25萬8,047元，合計45萬8,047元。惟被告給付第1期款項完畢後，仍未依約繳足第2期款項。被告屢次拖延還款，致原告需面對廠商催款，造成公司名譽及營運利益受損，亦損及原告黃柏鈞個人信用評分，產生莫大精神痛苦。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合計75萬元：　
　1.原告黃柏鈞向訴外人許和莉借款之餘款：12萬元。
　2.原告黃柏鈞個人信用貸款遲繳加計利息及費用：3,492元。
　3.原告千森公司商譽及信用受損：20萬元。
　4.原告千森公司營運中斷及財務壓力造成之損失：22萬6,508元。
　5.長期債務壓力與催收造成原告黃柏鈞精神痛苦：20萬元。
　㈢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有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按期匯款，第2期款項僅給付25萬1,703元，應是公司會計之疏忽，會請公司處理，被告並非未依系爭調解筆錄履行，原告請求賠償金額75萬元，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黃柏鈞前以被告未依114年9月3日簽訂之系爭償還契約書按期償還系爭工程餘款為由，提起訴訟請求本件被告給付41萬7,443元，經本院受理進行調解後於114年10月27日調解成立(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本件被告同意給付本件原告黃柏鈞45萬8,047元，其中20萬元於114年10月28日前給付，餘款25萬8,047元於114年11月15日前給付(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千森公司之銀行帳戶)，本件原告黃柏鈞並同意拋棄其餘請求等情，有系爭償還契約書及系爭調解筆錄影本(本院卷第97、99、107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核閱屬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有關系爭工程餘款給付之糾紛，應已調解成立之事實，即堪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第227條之1準用上開條文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成立侵權行為及人格權有受侵害之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1.被告於調解成立後分別於114年10月28日、11月15日匯款存入原告千森公司之銀行帳戶20萬元、25萬1,703元乙節，有原告提出之存款帳戶查詢截圖(本院卷第165、167頁)附卷可佐，被告亦不爭執上情，並自承第2期款項確實有短缺給付(短少6,344元)，會再處理一語(本院卷第201頁)，可見被告並非全然未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按期給付，僅其中第2期短缺給付部分款項，如被告仍未給付，因系爭調解筆錄依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條第1項規定，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先暫不論原告黃柏鈞是否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及成立調解，原告黃柏鈞即可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就被告尚未履行之金額部分聲請強制執行，並因系爭調解筆錄第2項載明本件原告黃柏鈞「其餘請求拋棄」，被告就系爭工程餘款所生之糾紛，應僅須負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所載金額之給付責任，原告黃柏鈞縱因系爭工程款項尚有其他請求權，依上開調解內容即不得再向被告主張及請求；另因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千森公司及被告，系爭工程款項債權債務存在於原告千森公司與被告間，此為原告黃柏鈞所是認(本院卷第200頁)，足徵原告黃柏鈞並非系爭工程款之債權人，故縱有原告黃柏鈞所稱因被告未給付系爭工程款而向第三人借款及辦理信用貸款衍生相關費用等，顯然為其擔任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基於籌措公司營運資金所生，此與被告有無依系爭工程契約給付工程款，尚屬二事而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黃柏鈞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工程款，因而向訴外人借貸之餘款12萬元、個人信用貸款遲繳加計利息及費用3,492元、長期債務壓力與催收造成之精神痛苦20萬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一併請求被告賠償，於法即未有合，不應准許。
　2.查系爭工程款項之糾紛，債權債務關係應存在於契約當事人即原告千森公司與被告之間，已如前述，且原告提出之系爭償還契約書，其上所載之債權人亦為本件原告千森公司，原告黃柏鈞僅為該公司之負責人，系爭工程餘款之債權人仍應為原告千森公司無訛。雖原告黃柏鈞以其個人名義就系爭工程餘款部分提起前案訴訟，尚有疑義，惟該訴訟業經本院調解成立(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其基本事實及依據為系爭償還契約書，顯然係依系爭償還契約書為主張，應可視為原告黃柏鈞以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身份予以請求，而系爭工程餘款部分既已成立調解，原告千森公司自不得再就系爭工程餘款部分再為爭執或為其他請求，且被告已依系爭調解筆錄所載之金額按期給付，僅餘部分金額(短少6,344元)因作業或其他問題而漏未匯款，業如前述，就此短少部分是否造成原告千森公司之損害，原告千森公司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予以證明，則原告千森公司主張其商譽及信用受有20萬元損害、營運中斷及財務壓力造成22萬6,508元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上開金額，即無理由，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有關系爭工程餘款之糾紛，業經本院調解成立，被告應依調解內容按時履行給付，原告不得再以被告未給付系爭工程餘款、或調解成立前之其他損害再行主張及請求，且原告黃柏鈞乃因其為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為籌措公司營運資金而向他人借貸，其因此所生貸款金額、利息及精神壓力等，與被告遲延償還工程款之結果間，並無直接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千森公司亦僅片面主張其公司商譽、信用及財務受有損害，未提出任何證據相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75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勳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莊文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606號

原      告  千森之城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黃柏鈞  



被      告  李振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原為合作夥伴，並於民國114年間簽訂「工作承攬契約書

    」，約定由原告千森之城有限公司(下稱千森公司)承攬被告

    位於臺南市東區南紡夢時代百貨1樓COCA CAFE專櫃之室內裝

    修事項（下稱系爭工程），期間自114年5月22日至同年6月3

    日止，被告需給付原告千森公司新臺幣（下同）154萬元之

    工程款項，訂約日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30，即46萬2,000

    元，施工完成後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50，即77萬元，完工

    驗收後7日內，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20，即30萬8,000元。

    詎114年6月20日原告千森公司工程團隊全數撤場時，被告仍

    未結清施工完成後之款項，迭經催討，仍未足額支付，致原

    告黃柏鈞需向友人等借款籌措資金，始能墊付系爭工程所產

    生之費用。嗣經再次催討，被告方與原告千森公司達成協議

    ，並於114年9月3日簽訂「債務償還計畫契約書」(下稱系爭

    償還契約書)，約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合計41萬7,443元之餘款

    ，分次於同年9月8日及10月3日償還。詎被告再度失信，原

    告黃柏鈞遂提起訴訟，並於114年10月27日經本院調解成立〔

    案號：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下稱前案)，成立之調

    解內容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被告同意於114年10月28日前

    給付20萬元、同年11月15日前給付25萬8,047元，合計45萬8

    ,047元。惟被告給付第1期款項完畢後，仍未依約繳足第2期

    款項。被告屢次拖延還款，致原告需面對廠商催款，造成公

    司名譽及營運利益受損，亦損及原告黃柏鈞個人信用評分，

    產生莫大精神痛苦。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27條之1

    、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合計75萬元：　

　1.原告黃柏鈞向訴外人許和莉借款之餘款：12萬元。

　2.原告黃柏鈞個人信用貸款遲繳加計利息及費用：3,492元。

　3.原告千森公司商譽及信用受損：20萬元。

　4.原告千森公司營運中斷及財務壓力造成之損失：22萬6,508

    元。

　5.長期債務壓力與催收造成原告黃柏鈞精神痛苦：20萬元。

　㈢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有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按期匯款，第2期款

    項僅給付25萬1,703元，應是公司會計之疏忽，會請公司處

    理，被告並非未依系爭調解筆錄履行，原告請求賠償金額75

    萬元，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黃柏鈞前以被告未依114年9月3日簽訂之系爭償還契

    約書按期償還系爭工程餘款為由，提起訴訟請求本件被告給

    付41萬7,443元，經本院受理進行調解後於114年10月27日調

    解成立(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本件被告同意給付

    本件原告黃柏鈞45萬8,047元，其中20萬元於114年10月28日

    前給付，餘款25萬8,047元於114年11月15日前給付(以匯款

    方式匯入原告千森公司之銀行帳戶)，本件原告黃柏鈞並同

    意拋棄其餘請求等情，有系爭償還契約書及系爭調解筆錄影

    本(本院卷第97、99、107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

    調解卷宗核閱屬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有關系爭工程餘

    款給付之糾紛，應已調解成立之事實，即堪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

    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

    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195條第1項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第227條之1準用上開條

    文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

    由原告就被告有成立侵權行為及人格權有受侵害之構成要件

    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1.被告於調解成立後分別於114年10月28日、11月15日匯款存

    入原告千森公司之銀行帳戶20萬元、25萬1,703元乙節，有

    原告提出之存款帳戶查詢截圖(本院卷第165、167頁)附卷可

    佐，被告亦不爭執上情，並自承第2期款項確實有短缺給付(

    短少6,344元)，會再處理一語(本院卷第201頁)，可見被告

    並非全然未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按期給付，僅其中第2期短

    缺給付部分款項，如被告仍未給付，因系爭調解筆錄依民事

    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條第1項規定，與確定判決有同

    一之效力，先暫不論原告黃柏鈞是否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

    及成立調解，原告黃柏鈞即可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

    就被告尚未履行之金額部分聲請強制執行，並因系爭調解筆

    錄第2項載明本件原告黃柏鈞「其餘請求拋棄」，被告就系

    爭工程餘款所生之糾紛，應僅須負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所載

    金額之給付責任，原告黃柏鈞縱因系爭工程款項尚有其他請

    求權，依上開調解內容即不得再向被告主張及請求；另因系

    爭工程承攬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千森公司及被告，系爭工程

    款項債權債務存在於原告千森公司與被告間，此為原告黃柏

    鈞所是認(本院卷第200頁)，足徵原告黃柏鈞並非系爭工程

    款之債權人，故縱有原告黃柏鈞所稱因被告未給付系爭工程

    款而向第三人借款及辦理信用貸款衍生相關費用等，顯然為

    其擔任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基於籌措公司營運資金所生

    ，此與被告有無依系爭工程契約給付工程款，尚屬二事而無

    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黃柏鈞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工程

    款，因而向訴外人借貸之餘款12萬元、個人信用貸款遲繳加

    計利息及費用3,492元、長期債務壓力與催收造成之精神痛

    苦20萬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

    定一併請求被告賠償，於法即未有合，不應准許。

　2.查系爭工程款項之糾紛，債權債務關係應存在於契約當事人

    即原告千森公司與被告之間，已如前述，且原告提出之系爭

    償還契約書，其上所載之債權人亦為本件原告千森公司，原

    告黃柏鈞僅為該公司之負責人，系爭工程餘款之債權人仍應

    為原告千森公司無訛。雖原告黃柏鈞以其個人名義就系爭工

    程餘款部分提起前案訴訟，尚有疑義，惟該訴訟業經本院調

    解成立(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其基本事實及依據

    為系爭償還契約書，顯然係依系爭償還契約書為主張，應可

    視為原告黃柏鈞以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身份予以請求，而

    系爭工程餘款部分既已成立調解，原告千森公司自不得再就

    系爭工程餘款部分再為爭執或為其他請求，且被告已依系爭

    調解筆錄所載之金額按期給付，僅餘部分金額(短少6,344元

    )因作業或其他問題而漏未匯款，業如前述，就此短少部分

    是否造成原告千森公司之損害，原告千森公司亦未提出任何

    證據予以證明，則原告千森公司主張其商譽及信用受有20萬

    元損害、營運中斷及財務壓力造成22萬6,508元損害，依民

    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

    上開金額，即無理由，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有關系爭工程餘款之糾紛，業經本院調解成立，

    被告應依調解內容按時履行給付，原告不得再以被告未給付

    系爭工程餘款、或調解成立前之其他損害再行主張及請求，

    且原告黃柏鈞乃因其為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為籌措公司

    營運資金而向他人借貸，其因此所生貸款金額、利息及精神

    壓力等，與被告遲延償還工程款之結果間，並無直接相當因

    果關係存在，原告千森公司亦僅片面主張其公司商譽、信用

    及財務受有損害，未提出任何證據相佐。從而，原告依民法

    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75

    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勳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莊文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606號

原      告  千森之城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黃柏鈞  



被      告  李振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原為合作夥伴，並於民國114年間簽訂「工作承攬契約書」，約定由原告千森之城有限公司(下稱千森公司)承攬被告位於臺南市東區南紡夢時代百貨1樓COCA CAFE專櫃之室內裝修事項（下稱系爭工程），期間自114年5月22日至同年6月3日止，被告需給付原告千森公司新臺幣（下同）154萬元之工程款項，訂約日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30，即46萬2,000元，施工完成後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50，即77萬元，完工驗收後7日內，需給付工程總價百分之20，即30萬8,000元。詎114年6月20日原告千森公司工程團隊全數撤場時，被告仍未結清施工完成後之款項，迭經催討，仍未足額支付，致原告黃柏鈞需向友人等借款籌措資金，始能墊付系爭工程所產生之費用。嗣經再次催討，被告方與原告千森公司達成協議，並於114年9月3日簽訂「債務償還計畫契約書」(下稱系爭償還契約書)，約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合計41萬7,443元之餘款，分次於同年9月8日及10月3日償還。詎被告再度失信，原告黃柏鈞遂提起訴訟，並於114年10月27日經本院調解成立〔案號：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下稱前案)，成立之調解內容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被告同意於114年10月28日前給付20萬元、同年11月15日前給付25萬8,047元，合計45萬8,047元。惟被告給付第1期款項完畢後，仍未依約繳足第2期款項。被告屢次拖延還款，致原告需面對廠商催款，造成公司名譽及營運利益受損，亦損及原告黃柏鈞個人信用評分，產生莫大精神痛苦。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27條之1、第195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㈡請求項目及金額如下，合計75萬元：　

　1.原告黃柏鈞向訴外人許和莉借款之餘款：12萬元。

　2.原告黃柏鈞個人信用貸款遲繳加計利息及費用：3,492元。

　3.原告千森公司商譽及信用受損：20萬元。

　4.原告千森公司營運中斷及財務壓力造成之損失：22萬6,508元。

　5.長期債務壓力與催收造成原告黃柏鈞精神痛苦：20萬元。

　㈢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75萬元。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有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按期匯款，第2期款項僅給付25萬1,703元，應是公司會計之疏忽，會請公司處理，被告並非未依系爭調解筆錄履行，原告請求賠償金額75萬元，實無理由等語，以資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黃柏鈞前以被告未依114年9月3日簽訂之系爭償還契約書按期償還系爭工程餘款為由，提起訴訟請求本件被告給付41萬7,443元，經本院受理進行調解後於114年10月27日調解成立(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本件被告同意給付本件原告黃柏鈞45萬8,047元，其中20萬元於114年10月28日前給付，餘款25萬8,047元於114年11月15日前給付(以匯款方式匯入原告千森公司之銀行帳戶)，本件原告黃柏鈞並同意拋棄其餘請求等情，有系爭償還契約書及系爭調解筆錄影本(本院卷第97、99、107頁)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核閱屬實，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有關系爭工程餘款給付之糾紛，應已調解成立之事實，即堪可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之行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及第227條之1準用上開條文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由原告就被告有成立侵權行為及人格權有受侵害之構成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1.被告於調解成立後分別於114年10月28日、11月15日匯款存入原告千森公司之銀行帳戶20萬元、25萬1,703元乙節，有原告提出之存款帳戶查詢截圖(本院卷第165、167頁)附卷可佐，被告亦不爭執上情，並自承第2期款項確實有短缺給付(短少6,344元)，會再處理一語(本院卷第201頁)，可見被告並非全然未依系爭調解筆錄內容按期給付，僅其中第2期短缺給付部分款項，如被告仍未給付，因系爭調解筆錄依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條第1項規定，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先暫不論原告黃柏鈞是否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及成立調解，原告黃柏鈞即可持系爭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就被告尚未履行之金額部分聲請強制執行，並因系爭調解筆錄第2項載明本件原告黃柏鈞「其餘請求拋棄」，被告就系爭工程餘款所生之糾紛，應僅須負系爭調解筆錄第1項所載金額之給付責任，原告黃柏鈞縱因系爭工程款項尚有其他請求權，依上開調解內容即不得再向被告主張及請求；另因系爭工程承攬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千森公司及被告，系爭工程款項債權債務存在於原告千森公司與被告間，此為原告黃柏鈞所是認(本院卷第200頁)，足徵原告黃柏鈞並非系爭工程款之債權人，故縱有原告黃柏鈞所稱因被告未給付系爭工程款而向第三人借款及辦理信用貸款衍生相關費用等，顯然為其擔任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基於籌措公司營運資金所生，此與被告有無依系爭工程契約給付工程款，尚屬二事而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黃柏鈞主張被告未依約給付工程款，因而向訴外人借貸之餘款12萬元、個人信用貸款遲繳加計利息及費用3,492元、長期債務壓力與催收造成之精神痛苦20萬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一併請求被告賠償，於法即未有合，不應准許。

　2.查系爭工程款項之糾紛，債權債務關係應存在於契約當事人即原告千森公司與被告之間，已如前述，且原告提出之系爭償還契約書，其上所載之債權人亦為本件原告千森公司，原告黃柏鈞僅為該公司之負責人，系爭工程餘款之債權人仍應為原告千森公司無訛。雖原告黃柏鈞以其個人名義就系爭工程餘款部分提起前案訴訟，尚有疑義，惟該訴訟業經本院調解成立(114年度南司簡調字第1260號)，其基本事實及依據為系爭償還契約書，顯然係依系爭償還契約書為主張，應可視為原告黃柏鈞以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身份予以請求，而系爭工程餘款部分既已成立調解，原告千森公司自不得再就系爭工程餘款部分再為爭執或為其他請求，且被告已依系爭調解筆錄所載之金額按期給付，僅餘部分金額(短少6,344元)因作業或其他問題而漏未匯款，業如前述，就此短少部分是否造成原告千森公司之損害，原告千森公司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予以證明，則原告千森公司主張其商譽及信用受有20萬元損害、營運中斷及財務壓力造成22萬6,508元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上開金額，即無理由，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有關系爭工程餘款之糾紛，業經本院調解成立，被告應依調解內容按時履行給付，原告不得再以被告未給付系爭工程餘款、或調解成立前之其他損害再行主張及請求，且原告黃柏鈞乃因其為原告千森公司之負責人，為籌措公司營運資金而向他人借貸，其因此所生貸款金額、利息及精神壓力等，與被告遲延償還工程款之結果間，並無直接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告千森公司亦僅片面主張其公司商譽、信用及財務受有損害，未提出任何證據相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227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賠償75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勳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書記官　莊文茹



